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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融资平衡方案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拟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4300.00 万元，本次发行金额 1,400.00

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

新晃侗族自治

县龙溪古镇景

区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2025年湖南省政

府专项债券（三十

八期）

1,400.00 15年
新晃侗族自治县

文化旅游广电体

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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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区域介绍

新晃侗族自治县隶属湖南省怀化市，位于湖南省最西部，

南、西、北三面楔入贵州，是湖南通往大西南的交通要道，

素有“湘黔通衢”“滇黔咽喉”之称。湘黔铁路、320国道、242

国道贯穿县境，沪昆高速公路、沪昆高铁过境新晃。全县总

面积 1502平方公里，辖 9镇 2乡，总人口 25.09万，其中少

数民族人口占 86.7%，侗族占 80.13%。

202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0.91亿元，增长 6.0%。

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3.76亿元，增长 3.8%；第

二产业增加值 31.42亿元，增长 8.4%；第三产业增加值 55.73

亿元，增长 5.2%。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47363 元。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3.9:30.7:55.4 调整为

13.6:31.2:55.2。

2024年，全县财政总收入 29.44亿元，同比下降 8.83%。

主要构成：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3.77亿元，同比增长 1.59%。

其中税收收入 2.8亿元，同比增长 1.71%，非税收入 0.98万

元，同比增长1.22%。财政总支出29.44亿元，同比下降8.83%，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12 亿元，同比下降 4.22%。一般

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为 5.7 亿元，同比增长 7.36%，农林水

事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为 6.30亿元、1.83

亿元和 4.72亿元，同比增速 0.14%、-0.05%和-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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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侗族自治县 2022-2024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GDP） 907205.00 927428.00 1009100.00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7562.00 18762.00 20105.0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3473.00 49248.00 47200.00

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58931.00 37143.00 37700.00

其中：税收收入 43359.00 27479.00 28000.0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8360.00 272771.00 261200.00

其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占比 45.27% 49.56% 46.90%

注：上表数据来源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 建设内容 实施机构 批复文件

新晃侗族

自治县龙

溪古镇景

区旅游基

础设施建

设项目

项目估算

总投资为

7034.00 万

元，建设地

点位于怀

化市新晃

侗族自治

县，建设期

限为1年。

开工日期

为2025年3
月。

项目总用地面积16666.75平
方米（合25亩），总建筑面

积9540平方米。其中1、新建

龙溪古镇游客服务中心3860
㎡，建设游客驿站4处，观景

平台3处，新建及提质改造生

态停车场10500㎡，配套新增

充电桩105个，配套建设景区

标识标牌，完成智能游客流

量监测、景区动态展示系统

等旅游智能管理设施建设，

完善景区安防消防、区域内

给排水、供电等配套基础设

施完善；2、新建古镇文化展

示中心4030㎡，同时完善配

套基础设施。

新晃侗族

自治县文

化旅游广

电体育局

1、《关于新晃侗族自

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

集散中心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晃

发改审〔2023〕70号）

2、《关于新晃侗族自

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

集散中心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变更的批

复（晃发改审〔2025〕
26号）

3、关于《新晃侗族自治

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

计概算》的批复（晃发

改审〔2025〕32号）

4、《关于新晃侗族自治

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集

散中心建设项目初步设

计变更的批复》（晃建

初设审〔2025〕4号）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已经通过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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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1、提高旅游区的吸引能力和客源市场竞争力，推动相

关行业的发展，促进本区经济的增长与繁荣，为社会提供更

多的就业机会

龙溪古镇基础设施提升后将改善接待条件，使景区旅游

环境得到改善，极大地提高景区的吸引能力和客源市场竞争

力，促进新晃侗族自治县旅游的发展，进而带动建筑业、商

业、交通运输业、农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增强新晃侗族自

治县经济实力，使旅游业成为新晃侗族自治县经济发展的主

要产业和重点产业。也为投资者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创

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2、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真正做到开

发一片，保护一片，致富一片

龙溪古镇的建设，将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培育经济

新的增长点；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及产生的联动

作用、扶贫作用与就业作用是极其可观的。

（二）社会效益分析

1、改善龙溪古镇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改善旅游区及旅游区周边村落的环境质量，增强周边居

民的环保意识；加强了龙溪古镇珍稀动植物资源的保护；通

过一系列环卫设施的建设，有效地改善旅游区的生态环境，

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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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善旅游区及旅游区周边社区环境质量，增强社区

居民的环保意识

森林是“地球之肺”，本项目保护森林宣传贯彻始终，努

力增强社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将会给城乡居民创造一个

生态良好、空气清新、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对实现人与自然

的永久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为村民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有利于村民

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为原本闭塞，交通不便的村民，

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使村民能更多地接触到各种

新鲜事物，有利于农民开阔视野、更新观念，从而促使农民

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4、增加就业人员，利于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关系的全

面协调发展

景区旅游业的发展，将吸纳大量社会富余劳动力，有利

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展旅游业将促使当地群众从封闭

走向开放，由相对贫穷走向富裕文明，不断增加景区内外农

村居民的收入，提高生活和生存质量。社会信息的及时和充

分交流，将引起当地居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发生巨大变化，促进社会关系的全面协调发展。

5、有利于规划区内民俗文化的传承

旅游区内文化保护开发工程是本着保护文化遗产、促进

旅游开发、带动镇域经济发展而进行的。它将历史文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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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民风、民间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具

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朝阳产业。

6、对利益相关群体的影响

经现场调查，本项目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政策文

件执行。各利益相关者，均持积极支持态度，因此其影响是

积极和有益的。

（三）项目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项目已经通过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的

审批且拿到立项批复。已完成勘察、设计、用地、环评、开

工许可等前期工作。

（四）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申请政府专项债 4300.00 万元，本次申请发行

1,400.00万元，期限为 15年，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年一次

性还本，经估算，项目能够满足还本付息的要求。同时本项

目资金来源渠道、筹措程序合规，财权与事权匹配，投入渠

道及方式合理，筹资还款风险可控，满足筹资合规性要求，

本项目债券资金需求合理。

（五）项目事前绩效评价结果

项目净收益 10,701.04万元，项目债券本息合计 5,814.85

万元，本息覆盖倍数为 1.84，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项目可

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本

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项目建

设符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在较短时间内为本地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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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人文环境所适应。总的来说，本项目绩效目标指向明确，

与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方向、效果紧密相关，项目绩效可

实现性较强，实施方案比较有效，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

该项目经过事前绩效评估审核认定，符合政府专项债申报条

件。

（六）项目存续期

本项目设计年限根据《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50068-2018）确定，普通房屋和构筑物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即预测项目存续期限为 50年，大于专项债券发行期

限。

（七）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效益指标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如下：

项目名称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实施

单位
新晃侗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项目资金

资金总额 7034.00万元

一、地方财政配套资金 2734.00万元

二、申请政府专项债 4300.00万元

实施进度

计划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2025年 3月 2026年 2月

项目绩效

目标

项目建设龙溪古镇游客服务中心、游客驿站、观景平台、改造生态停车场、古

镇文化展示中心等设施，大大提升了景区基础设施条件，为游客游览创造良好、

安全的游览条件，有利于区域旅游品牌形象的打造，有效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

项目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绩效标准

产出

指标

产出

数量

用地面积 亩 25.00

总建筑面积 ㎡ 9540.00

产出

质量

工程质量检测达标率 100% 100%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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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

时效

工程完工及时率 100% 100%

工程验收与结算及时率 100% 100%
产出

成本
预算控制 不超过预算金额

效益

指标

实施

效益

社会效益

提升景区条

件，打造区

域旅游品牌

形象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大大改善区

域投资环境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完善公共服

务设施，提

高居民生活

幸福感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生态效益
提升龙溪古

镇生态环境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可持续影响

提升区域旅

游发展水平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工程设计年

限
≥50年 ≥50年

满意

度
受益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满

意度
≥95% ≥95%

居民满意度 ≥95% ≥95%

经评估，绩效目标重点反映了专项债券项目的产出数量、

质量、时效、成本，考虑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考虑了项目偿债指标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因

此绩效目标合理。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计划

（一）投资估算依据

（1）《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

定的通知》（财建〔2016〕504号）；

（2）《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计价

格〔1999〕1283号）；

（3）《国家计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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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125号）；

（4）《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2002〕

10号）；

（5）《关于规范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意见》（湘

建价协〔2016〕25号）；

（6）《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湖南省建设工程

消耗量标准》（湘建价〔2020〕56号）；

（7）《关于印发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

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4〕113号）；

（8）《关于增值税条件下计费程序和计费标准的规定》，

《关于增值税条件下材料价格与使用的规定》（湘建价〔2016〕

72号）；

（9）《湖南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发布 2024年

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费指数的通知》（湘建价建〔2024〕20

号）；

（10）《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

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

号）；

（11）《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发

改价格〔2007〕670号）；

（12）预备费按工程费用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 8%计

取；

（13）工程保险费参照建标〔2007〕164号；



10

（14）类似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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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资金不用于项目征地拆迁、货币化

安置及土地储备，也不用于无收益部分。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估算总投资 7034.00万元，2025年投入金额 4,534.00万元，

分年投资计划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投资分年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2025年 2026年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7034.00 4,534.00 2,500.00

2025年度，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分月投资计划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投资分月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金

额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新晃侗族

自治县龙

溪古镇景

区旅游基

础设施建

设项目

投资金额 4,534.00 4,534.00

其中：专项

债金额
4300.00 4300.00

（二）项目资金筹措方案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资金、发行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总投资

7034.00 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本级财政预算安排

2734.00万元，占总投资比重为 38.87%；申请发行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 4300.00万元，占总投资比重为 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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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拟

发行专

项债券

期限

资本金/
自有资

金

已发行

专项债

券金额

本次拟

发行专

项债券

金额

其中：用

作资本

金金额

未来拟

发行专

项债券

金额

其中：用

作资本

金金额

其他融

资

新晃侗族自治县

龙溪古镇景区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7034.00 2734.00 2,900.00 1,400.00 0.00 0.00 0.00 0.00 15年

四、项目收入和成本预测

（一）项目预期收入预测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收入来源主要为游客集散中心租赁收入、充电桩服务收入、

停车场收费收入、门票收入。

1、收入依据

（1）游客集散中心出租价格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打造游客集散中心（包含游客服务

中心、游客驿站、古镇文化展示中心）可出租面积共 6500.00

㎡，参考商铺价格出租。根据对怀化市及周边区县同类物业

市场调研，从下表可知，商铺租赁价格平稳，租赁价格在

1.67-2元/㎡·天，考虑到本项目的定位、特色及区位因素，预

计本项目建成后，保守估计租赁价格为 1.5 元/㎡·天，每 5

年上浮 5%。

项目周边商铺出租价格信息表

项目周边商铺出租价格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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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名称
位置 单价 链接

1 商铺
怀化市新晃

侗族自治县
1.67元/㎡·天 https://hh.58.com/shangpu/50150241998268x.shtml

2 商铺
怀化市新晃

侗族自治县
2元/㎡·天

https://hh.58.com/shangpu/84597291485917x.shtml?page_from
=sou_list&classpolicy=classify_E%2Cuuid_sbcxKWr55hY5XY
cKDEAMxyxNnptfhYYf&search_uuid=sbcxKWr55hY5XYcK

DEAMxyxNnptfhYYf

3 商铺
怀化市新晃

侗族自治县
1.78元/㎡·天

https://hh.58.com/shangpu/84597359484253x.shtml?page_from
=sou_list&classpolicy=classify_E%2Cuuid_sbcxKWr55hY5XY
cKDEAMxyxNnptfhYYf&search_uuid=sbcxKWr55hY5XYcK

DEAMxyxNnptfhYYf

1.67
元/
天/
平

方

米

2元

/天/
平

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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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元/
天/
平

方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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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电桩服务收费标准

根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我省电动汽车用电

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湘发改价商〔2018〕407号）

规定，结合对周边区域充电桩充电服务费调查，项目周边充

电服务费为 0.8元/kwh，考虑到本项目的定位、特色及区位

因素，根据审慎性原则，预计本项目充电桩收入仅考虑充电

服务费为 0.80元/kwh。（不考虑充电电费，电费既不计入成

本也不计入收入，由国家电网收取）。

项目周边充电服务收费价格

序号 位置
服务费

（元/kWh） 截图佐证

1 怀化中方服务

区北区
0.8

2 沅陵县马底驿

乡沅陵服务区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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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位置
服务费

（元/kWh） 截图佐证

3 辰溪县辰阳镇

汽车充电站
0.8

（3）停车位停车价格

项目建成后可提供 180个停车位，日均停车小时按 8.00

小时，根据《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怀化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关于印发《怀化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

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以及《关于新晃侗族自治

县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公告》等文件要求，考虑本地

的经济及物价因素，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停车位收费采用分

段计时收费的方式，考虑每个停车位的周转率，本项目暂按

每小时 4元进行估算停车场收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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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门票价格

参考湖南省政府管价类似 4A景区收费标准，保守估计，

本项目建成后，景区门票价格均价取 45元/人·票，每 5年上

浮 5%。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门票分成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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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其他县市政府管价景区定价

景区名称 景区所在地 级别 旺季门票 淡季门票

洪江古商城 怀化市洪江区 4A 90 90

黔阳古城 怀化洪江市 4A 60 60

皇都侗文化村 怀化市通道县 4A 80 80

芋头侗寨景区 怀化市通道县 4A 40 40

溆浦县穿岩山森林公园 怀化市溆浦县 4A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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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收入预测

1、游客集散中心租赁收入

项目可出租面积约 6500㎡，出租单价 1.5元/㎡·天，一

年按 365天，每 5年上浮 5%。计算期第 2-5年出租率为 60%、

65%、70%、75%、80%，考虑到闲置率，计算期第 6年及以

后均按 85%考虑，则计算期内游客集散中心租赁收入为

4,512.52万元。

2、充电桩服务收入

本项目配备充电桩 60个，充电服务收费保守预计按 0.8

元/kWh计算，拟建快充（功率 40kW），按每个充电桩日均

充电 8.00h，日充电功率为 40*8=320kW/h/次日，每年按 365

天计算。使用率按计算期第 2-4年分别为 50%、55%、60%，

之后按 60%，计算期内收入合计 4,961.61万元。

3、停车场收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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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配套停车位 180 个，日均停车小时 8.00h，暂按每

小时 4 元进行估算停车场收费收入，每 5 年上浮 5%，停车

率计算期第 2-6年按 60%、65%、70%、75%、80%，考虑到

闲置率，计算期第 6年及以后均按 70%考虑，则计算期内收

入合计 2,162.06万元。

4、门票收入

新晃侗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2022年工作总结

表明，2022年第三季度，新晃侗族自治县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117.48万人次，同比增长 69.69%。旅游总收入 10.25亿元，

同比增长 66.82%。预计全年接待游客、旅游总收入全市排名

前三。

根据新晃侗族自治县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位

于龙溪古镇景区内的龙溪晚市全年接待游客累计达到 19.4

万人次。

http://www.xinhuang.gov.cn/xinhuang/c112193/202401/aa36a80e425a4f8aa44749f9c13538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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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景区整体数据，考虑到通过此次旅游配套基础设施

提档升级建设完成，生态承受能力更强，游客量将比前期更

高。且项目的实施后将依托西南联大旧址、侗医馆等文化节

点，结合非遗市集、鼟锣大赛等常态化活动，形成差异化吸

引力。建成后将是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历史文

化的体验地。故综合分析，预计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

区 2025年接待游客量将达到 20万人次/年，保守预计此后按

每年 1%增长率上涨，第 10年后保持稳定。购票率综合考虑

由 65%之后每年递增 5%，正常年保持在 85%。景区门票价

格均价取 45元/人·票，每 5年上浮 5%，门票分成为 30%，

计算期内收入合计 3,709.31万元。

具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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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收入类别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游客集散中心

租赁收入
213.53 231.32 249.11 266.91 284.70 318.63 318.63 318.63

充电桩服务收

入
280.32 308.35 336.38 336.38 336.38 336.38 336.38 336.38

停车场收费收

入
94.61 105.12 115.63 126.14 136.66 154.53 154.53 154.53

门票收入 175.50 190.89 206.55 222.48 238.79 253.26 255.79 258.33

合计 763.96 835.68 907.67 951.91 996.53 1,062.80 1,065.33 1,067.87

（接上表）

收入类别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合计

游客集散中心

租赁收入
318.63 318.63 334.76 334.76 334.76 334.76 334.76 4,512.52

充电桩服务收

入
336.38 336.38 336.38 336.38 336.38 336.38 336.38 4,961.61

停车场收费收

入
154.53 154.53 162.25 162.25 162.25 162.25 162.25 2,162.06

门票收入 260.86 263.51 276.67 276.67 276.67 276.67 276.67 3,709.31

合计 1,070.40 1,073.05 1,110.06 1,110.06 1,110.06 1,110.06 1,110.06 15,3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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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预期成本预测

本项目的主要成本包括经营成本，增值税、税金及附加，

计算期内成本费用共计 4,644.46万元。

1、经营成本

经营成本包括职工薪酬，营业、电力费用、修理费等，

计算期内经营成本共计 4,644.46万元。其中：

（1）职工薪酬。本项目共有运营人员共 15人，根据《2023

年湖南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数据，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员 2023年平均工资为 54607元/年。结

合当地工资及福利水平，项目运营人员工资按 7万元/人年估

算，每 5年上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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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电力费用按营业收入的 3%估算。

序号 旅游景点名称 备注

1 新晃县龙溪研学实践基地 约为投入的 0.5%

2 黔阳古城景区 约为投入的 0.5%

3 中方县荆坪古村 约为投入的 0.9%

（3）修理费：按基础设施的 1%估算。

序号 项目 备注

1 新晃县龙溪研学实践基地 营业额的 1.8%

2 黔阳古城景区 营业额的 2.4%

3 中方县荆坪古村 营业额的 2.7%

2、增值税、税金及附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财政部、

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相关规定，

项目门票收入增值税按 6%，停车收入增值税按 9%，充电桩

服务收入增值税按 13%，游客集散中心租赁收入按 9%。房

产税税率 12%，城建税税率 5%，教育附加税率 5%（含地方

教育费附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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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成本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人员工资及

福利费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10.25 110.25 110.25

营业、电力

费用
22.92 25.07 27.23 28.56 29.90 31.88 31.96 32.04

修理费 56.64 56.64 56.64 56.64 56.64 56.64 56.64 56.64

税费 25.62 27.76 29.89 32.03 34.16 137.32 150.06 150.23

合计 210.18 214.47 218.76 222.23 225.70 336.09 348.91 349.16

（接上表）

项目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合计

人员工资及福利费 110.25 110.25 115.80 115.80 115.80 115.80 115.80 1,655.25

营业、电力费用 32.11 32.19 33.30 33.30 33.30 33.30 33.30 460.36

修理费 56.64 56.64 56.64 56.64 56.64 56.64 56.64 849.60

税费 150.41 152.62 157.83 157.83 157.83 157.83 157.83 1,679.25

合计 349.41 351.70 363.57 363.57 363.57 363.57 363.57 4,644.46



28

五、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净收益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预期总收入 15,345.50 万元，预期总成本 4,644.46 万元，项

目净收益 10,701.04万元。

（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拟发行专项债券 4300.00万元，已发行 2,900.00万元，发行

利率 2.29%，本次拟发行 1,400.00万元，根据 2025年 9月相

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测，假设融

资利率 2.47%，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

还本，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安排。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还本付息情况如下表所示：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付

息合计

2025
年 8月

2,900.00 2,900.00

2025
年 11
月

2,900.00 1,400.00 4,300.00

2025
年 12
月

4,300.00 4,300.00 33.21 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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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27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28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29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30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31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32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33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34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35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36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37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38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39
年

4,300.00 4,300.00 100.99 100.99

2040
年

4,300.00 4,300.00 1,400.00 67.78 4,367.78

合计 4,300.00 4,300.00 1,514.85 5,814.85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偿债资金来源为游客集散中心租赁收入、充电桩服务收入、

停车场收费收入、门票收入，考虑运营成本后，预计用于融

资平衡的相关收益为 10,701.04 万元，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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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覆盖倍数为 1.84。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收益覆盖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融资平

衡的相关收益

项目预计融

资本金

项目总预计

融资本息

预计用于融资平衡的相关收

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

溪古镇景区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10,701.04 4300.00 5,814.85 1.84

项目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通过。

（四）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成本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压力测试表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息覆盖倍数
1.58 1.84 2.10

成本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

息覆盖倍数
1.92 1.84 1.76

基于上表，收入和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

感因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

金的覆盖倍数为 1.58，能通过压力测试。当整个项目的成本

上升 10%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 1.76，仍然能

通过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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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

息的风险较小。

（五）现金流模拟分析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项目建设期内只付息不还本，

项目计算期内按年还本付息，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

入、成本情况、偿债资金来源，对项目申请新增债券资金情

况分析，本项目现金流预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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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侗族自治县龙溪古镇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现金流入 22,379.50 4,534.00 3,263.96 835.68 907.67 951.91 996.53 1,062.80

资本金 2,734.00 234.00 2,500.00 -

债券资金流入 4,300.00 4,300.00 -

运营收入 15,345.50 - 763.96 835.68 907.67 951.91 996.53 1,062.80

现金流出 17,493.31 4,567.21 2,811.17 315.46 319.75 323.22 326.69 437.08

建设投资 7,034.00 4,534.00 2,500.00

运营成本 2,965.21 - 184.56 186.71 188.87 190.20 191.54 198.77

税金及附加 1,679.25 - 25.62 27.76 29.89 32.03 34.16 137.32

利息 1,514.85 33.21 100.99 100.99 100.99 100.99 100.99 100.99

本金 4,300.00 - - - - - - -

净现金流量 4,886.19 -33.21 452.79 520.22 587.92 628.69 669.84 625.72

累计净现金流量 4,886.19 -33.21 419.58 939.80 1,527.72 2,156.41 2,826.25 3,4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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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项目
运营期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现金流入 1,065.33 1,067.87 1,070.40 1,073.05 1,110.06 1,110.06 1,110.06 1,110.06 1,110.06 -

资本金

债券资金流入

运营收入 1,065.33 1,067.87 1,070.40 1,073.05 1,110.06 1,110.06 1,110.06 1,110.06 1,110.06 -

现金流出 449.90 450.15 450.40 452.69 464.56 464.56 464.56 464.56 4,731.35 -

建设投资

运营成本 198.85 198.93 199.00 199.08 205.74 205.74 205.74 205.74 205.74 -

税金及附加 150.06 150.23 150.41 152.62 157.83 157.83 157.83 157.83 157.83 -

利息 100.99 100.99 100.99 100.99 100.99 100.99 100.99 100.99 67.78 -

本金 - - - - - - - - 4,300.00 -

净现金流量 615.43 617.72 620.00 620.36 645.50 645.50 645.50 645.50 -3,621.29 -

累计净现金流量 4,067.40 4,685.12 5,305.12 5,925.48 6,570.98 7,216.48 7,861.98 8,507.48 4,886.19 4,8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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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潜在风险评估

项目存在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政策运营的风险、项目收

益的风险、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等因素，通过实施单位

采取合理可控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地规避、减轻相关风

险的发生，经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1、社会稳定风险

风险描述：社会稳定风险的形式包括社会治安、群众信

访、安全生产施工等形式。一般情况下，本项目社会稳定问

题产生之初，其表现多是电话、走访等形式中的一种或几种

方式，比较缓和。但随着事态发展或者突发环境污染和施工

安全事件时，也有可能朝着阻挠施工、上访等严重恶性社会

稳定问题的发展，特殊情况下甚至发展为小规模群体性事件。

正常情况下，社会稳定问题出现的症结是发起者为了维

护合法利益，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之一，本身不会对社会造

成不良的影响。但如果演变成恶性的群体性事件，其对社会

稳定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对工程项目建设来讲可能会分

散建设精力、增加投入、延迟工期、工程停工，甚至造成破

坏；对社会来讲可能会打乱居民正常生活、妨碍社会正常运

转、扰乱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稳定等。

应对措施：根据类似项目实施过程中易发生的社会稳定

风险的经验判断，并结合本项目对工程的具体要求进行分析

评价，本项目可能会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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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合法性、合理性及可行性质疑的风险

经前面的分析和说明，本项目有充分的政策、法律依据，

坚持严格的审查审批和报批程序，并经过严谨科学的可行性

研究论证，立项合法，程序完备，建设规模、设计方案合理

可行。因此，因质疑本项目合法性、合理性及可行性而引发

社会稳定风险的可能性不存在。

（2）对运行期环境影响不适应的风险

项目在正常运行期不存在噪声、废气以及不经处理的废

水排放，项目运行期内对于周边交通等环境问题也不存在大

的影响，不会引发上访或群体性事件，所以在工程运行期不

存在社会稳定风险。

（3）其他因素引起的风险

项目在落地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当地施工队伍或非

直接利益相关人以各种非正当理由设置障碍、恶意阻挠施工、

刁难施工单位，意在谋取非正当或非法利益的情况；在项目

正常运行期间也可能会出现设备仪器被盗或被破坏的社会

治安问题。该类问题将对项目建设的工期进度、工程质量、

设备正常运行造成较大影响，带来极为不好的社会影响。如

此情况发生，为防止事态恶化，将立即报告当地治安管理部

门，依托治安管理部门的力量，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本项目通过对以上几方面社会稳定风险内容的排查，对

项目合法性、合理性及可行性的质疑及工程运行期环境影响

都不会引发社会稳定风险；只有工程施工期环境影响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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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问题存在社会稳定风险的可能性，但都属于低风险，在

采取相应措施后能够降低发生概率或消除风险，具有较高的

可控性。

2、项目完工风险

风险描述：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可能因资金到位、投资

建设进度等问题使项目施工面临一定的竣工延期风险，项目

现金流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应对措施：在工程实施中确保工程质量加强对工程建设

项目的监理，避免施工过程中的工程延期和施工缺陷等风险，

确保项目能够如期按质竣工和及时投放市场。加强运营管理，

确保如期实现收入。

七、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

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

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

专项债务利息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

不通过发行专项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对地

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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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

约定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

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

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

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财政部门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

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主管部门责任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新晃侗族自治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

局。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专项债券项目工作要求并根据专项

债券项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建立本地区发行专项债券

项目库，做好项目的规划期限、投资计划、收益和融资平衡

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做好专项债券年度项目库与政府债

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

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

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收入等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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